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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昌素娜拉
電話：05-2254321#359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lib011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53108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甄選簡章.pdf、電子海報.pdf (114ED10901_1_26110812614.pdf、

114ED10901_2_26110812614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師研習中心辦理「114年度

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學分班」招生甄

審簡章及電子海報各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貴校轉知所屬教

師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政治大學114年3月24日政院教研字第1140008777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校為提供中等學校具合格教師證書且在職之專任、代理

（課）及兼任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專門科目，以增進專業知

能、完成個人職涯規劃，特辦理本學分班。

三、修畢本課程全部專門科目學分且成績及格者，可依師資培

育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，申辦第二專長加科登記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。

四、教師修畢學分且成績及格者，登記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

網研習時數。

五、網路報名登錄至114年4月2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止。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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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資訊請參閱所附簡章內容或至該校教師研習中心網頁

（https://tisec.nccu.edu.tw）查詢。聯絡電話：02-

2938-7894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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